
105.11.09      修訂

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

西康公園地下停車場

消防安全設備檢測及申報工作規範

一、契約範圍

(一)本契約範圍西康公園地下停車場。

(二)契約執行期間有關檢測設施等責任介面倘不明確處，開會協調。 

二、工作項目    

(一)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測。

(二)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。

(三)配合場組臨時檢測通知。

(四)配合機關辦理消防設備各項說明及建議。

三、工作需求

(一)本契約須配合現場，承商於投標前務必瞭解契約內容，並依機關現

況及範圍自行評估工作能力，確實負起消防安全設備責任以維公共

安全，契約期間廠商不得另行要求增加檢測及申報等工資費用。契

約範圍內之各項消防設備依消防法相關規定執行定期檢測 (含周邊

放置不當物品而影響消防設備功能運作之檢查)，並作成檢測紀錄

報請機關備查。 

(二)機件故障或損壞時，廠商應即時知會督導場組。

(三)其它事項

1. 依機關需求配合協助研擬消防防護計畫及擔任機關不定期消防演

練或教育訓練講師，每年以辦理4場次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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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消防單位至機關所屬停車場演習、演練、教育訓練時擔任講師，如

有需求應提送完善相關計畫報告書。

3. 各停車場消防設備年度檢修申報，須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

修及申報作業標準等法令申報。

4. 廠商至現場之檢測人員須接受機關監督依契約內容執行。

5. 依「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」及「各類場所

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」對機關所屬建物之現有各項消防設備分

別作檢討，並對設置不符法令或不足部分提出初步改善方案計畫，

供機關處理參考。

6. 依機關需求，廠商須派員出席與契約檢測範圍相關之各項會議、

現場會勘及消防相關之效益評估等事項。

7. 如遇緊急情況及臨時檢測通知，廠商須至現場協助檢測並提供檢

測紀錄表以供機關處理。

8. 機關得要求廠商消防設備師〈士〉擔任消防安全設備之顧問並隨時

解答有關消防設備設置標準及使用上之規定。

9. 每場檢測廠商應填寫自主檢查表、設備缺失紀錄總表、檢測紀錄表、

故障設備改善詳細表及交貨詳細表等資料經機關場組簽章，以備

機關隨機抽查。〈正、影本各  1  份送承辦人請款、影本1份送場組備

查、正本1份廠商自存〉另拍攝檢測相片（至少 6張並以相機原檔

輸出）及錄影檔(至少 15分鐘，須有日期及時間)，請款時送機關

備查。

10.申報時協助機關向消防單位說明，消防單位複查機關消防設備時，

申報之消防設備師（士）或代理人必須提前到達，複查結束廠商

必須恢復設備正常及環境清潔整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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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廠商應提供緊急聯絡窗口，接受機關指揮，負責執行緊急異常事

故(如停電、火災、水災、颱風、地震及其他突發性異常狀況)之應變

措施。

12.契約各停車場辦理各項活動（如放煙火等），廠商須至現場檢測

並待命，至活動結束止。

13.廠商應於每月 25日前需提報次月消防設備檢測行程表（含2場泡

沫（灑水）系統測試場組）供機關備查，且同一停車場前後兩個

月排定檢測日期差距不得超過 5日（3日以上連續假期除外），

所排定行程表因故有所變更須提前報機關同意。

14.前項泡沫（灑水）系統測試前應將泡沫槽關閉，測試後須恢復泡

沫系統並清潔環境。該測試須拍照（前、中、後各1張）並於請款

時一併提出，契約起始日後第二個月開始實施。

15.檢測人員每次到場檢測時，須親自向機關管理單位（場組）簽到，

再執行檢測等工作，離場時再簽退，並接受場組監督。

16.故障設備改善詳細表內項目須依現場實際規格確實填寫。

17.交貨詳細表(開口契約項目)應於檢測次日前填妥並以電子檔交付

機關；另印製報表請機關場組簽章，作為請款及驗收資料。

18.廠商應對各停車場消防設備實施盤點，並於每年  3  月  31  日前提送

各場各樓層消防設備清單一覽表(含電子檔)。

19.契約各停車場辦理委外經營時，廠商應配合參加點交會勘，協助

清點設備及說明設備狀況。

四、工作人員編制與資格

(一)廠商於契約起始日次日起20日提報檢測及申報人員名冊含證照影

本、聯絡電話，需具有消防設備師（士）資格共2名，其中至少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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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為消防設備師，該等人員如有異動應先行提報機關核備。

(二)廠商工作時須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做好各項安全措施。

(三)廠商僱用工作人員應依勞基法、勞工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

理，如發生勞資糾紛應由廠商自行處理，與機關無涉，如造成機關

損失應負賠償責任。

五、工作安全:依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規定辦理。

六、工作時效

(一)火警事故：廠商應設置緊急聯絡處所，配置  1  線以上業務專用電話

(24小時服務)，並於接獲機關火警事故通知後，應於1小時內派

專業技術人員到現場緊急處理。

(二)臨時檢測通知

1. 廠商於接獲機關通知後，應於4小時內派遣設備師(士)至檢測地

點，不得藉故推諉，費用依詳細表項目計價。

2. 夜間  8  時以後之臨時檢測，應於翌日上午  10  時前到場，若翌日為

國定假日或例假日，則應於中午  12  時前到場。

3. 國定假日或例假日之日間臨時檢測，應於通知時起  8  小時內到場。

4. 到場除依第三、(三)、9  點規定應填寫自主檢查表、設備缺失紀

錄總表、檢測紀錄表、故障設備改善詳細表及交貨詳細表等資料，

並應填具臨時檢測通知紀錄表及臨時檢測通知統計表，請於每

月請款時檢附(若有設備缺失請填寫故障設備改善詳細表)。

(三)洛陽立體停車場、  林森公園地下停車場、市民大道  (  林金段  )  地下停

車場、建北橋下停車場  (  民生至民權  )  、建北橋下停車場  (  長安至民

生  )  、大安森林公園地下停車場及建國南路高架橋下停車場等汽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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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停車格數逾      800      格者，檢測時間不得低於  4  小時，其餘各場組排

定檢測時間不得低於  3  小時，檢測時間除有緊急事故處理而離場須

另行安排時間補足檢測時間，每組檢測人員為  2  人，每組每日檢測

不得超過  2  場組。緊急事故處理須填寫檢測記錄表並由場組註明到

場、離場時間。

(四)檢測日期自週一至週五，如無法排列再調整至週六檢測（3  日以上

連續假期除外）。檢測啟始期間不可為上午  12  時-下午  1  時。緊急事

故不受任何時間限制，每月  25  日請勿排入（春節期間除外）。

(五)定期檢測期間，所發生之損壞，廠商應負責修復或賠償。其工作範

圍內之廢棄物或完工後之剩餘廢料及積水泡沫藥劑，廠商應負責清

潔。

(六)定期或臨時檢測後，若發現重大缺失須立即改善者，應至遲於次日

將維護保養檢測紀錄表，以電子郵件傳送至機關承辦人，以利改善

時效。

七、設備增加

契約期間內，機關因業務需要，在所有檢測停車場，新裝或增加

消防及其他相關設備，廠商應納入檢測工作內，且不得要求加價

及工資。

八、損害賠償及罰則

(一)損害賠償：   

1. 契約檢測範圍內之消防事故，經查係歸責為廠商操作檢測不實時，

而致使機關遭受損害時，廠商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2. 廠商檢測人員如因故意或過失而致設備遭受損壞，應負賠償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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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本契約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作業廠商需配合機關或消防單位規

定期限辦理申報，如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致未依期限完成申報遭

消防單位舉發、罰款概由廠商負責.

4. 廠商因檢測不實或經查可歸責於廠商責任者，致造成國家賠償事

件時，廠商須負全責。

(二)罰則：

1. 廠商未按設備之正常工作標準實施檢測或操作失誤，經機關通知

改善而未改善完成者，每次罰款新臺幣  2,000  元。

2. 廠商未依第三、四、五、六各條辦理，每次(場)罰款新臺幣  500  元，

通知後仍未改善得連續處罰，則每次(場)罰款新臺幣  1,000  元。

3. 臨時檢測通知後，到場時間每逾  1  小時罰款  500  元，未逾  1  小時

以  1  小時計，單日逾  10  小時以  10  小時計。

4. 前述罰則未規定項目，每事件每次(場)罰款新臺幣  300  元。

九、附件

(一)停車場消防檢測及申報一覽表。

(二)消防安全設備檢測及申報自主檢查表。

(三)消防安全設備缺失紀錄總表、消防安全設備檢測紀錄表（第1聯）、

消防安全設備檢測紀錄表（第2聯）。

(四)消防安全設備交貨詳細表(開口契約項目)。

(五)設備故障改善詳細表(非開口契約項目)。

(六)檢測照片格式。

(七)臨時檢測通知紀錄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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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消防臨時檢測通知統計表。

十、其它：

(一)機關對中途委外經營不再納入檢測之場組或保固期滿須納入檢測之

場組，有增減之權利，每月檢測費以實際場數計算之。

(二)機關對交由廠商年度向消防單位檢修及申報場組數量有增減之權利，

其工作項目及所定價款亦按照本契約詳細表計算增減之。

(三)機關對交由廠商「臨時檢測通知」數量有增減之權利，其工作項目

及所定價款亦按照本契約詳細表計算增減之。

(四)廠商於執行本案定期檢測、申報時發現有窒礙難行或建議改善之事

項，請先行以正式函文提報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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